
 
 

在实施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 
发展规划纲要》研讨会上的发言 

 
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、省港澳办主任  唐豪 

（2009 年 2 月 19 日·下午） 
 
尊敬的唐英年司长、谭伯源司长、万庆良副省长，各位专家

学者、各位来宾： 

下午好！ 

今天，大家相聚美丽的香港，举行实施《珠江三角洲地
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》研讨会，研究探讨如何把握《纲要》
带来发展契机，进一步深化粤港紧密合作，开创粤港融合发
展的新局面。作为主办单位之一，我对各位专家、学者的积
极参与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 

一、2008 年粤港澳合作取得的成绩 

2008 年，是极不平凡的一年。这一年，粤港澳密切沟
通，社会各界大力呼吁，上上下下进一步凝聚成粤港澳三地
更紧密合作的共识，三地合作大踏步向前推进；这一年，面
对全球金融危机，粤港澳三地携手共进，努力克服金融危机
对三地合作带来的影响，合作富有成效。具体来讲，2008
年粤港澳合作取得以下一些成绩： 

一是通过深化粤港澳合作专题调研，推动粤港澳紧密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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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。国务院审议通过《珠江三角洲地区
改革发展规划纲要》，开辟了粤港澳区域共同发展的广阔空
间。 

二是粤港澳服务业合作取得历史性突破，国务院同意 25
项对港服务业开放政策、20 项对澳服务业开放政策在广东先
行先试。2008 年，广东吸收香港服务业项目 3161 个，实际
投资 44.13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57.85%。 

三是粤港澳三地联手，支持在粤的港澳资企业转型升
级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。 

四是港珠澳大桥等重大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
展，港珠澳大桥争取在今年内开工。 

五是成功举办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和 2008
年粤澳合作联席会议。 

六是粤港金融合作取得积极进展，成立了“粤港金融合作
专责小组”，国家允许广东与香港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
试点。 

七是旅游、环保、供水供电、食品卫生安全等合作稳步
推进，深圳市试点开展非深圳籍居民参加香港迪士尼定点团
队旅游。 

八是加快推进横琴新区、深圳前海地区、深港河套地区
开发，为港澳投资者拓展发展空间。 

二、《纲要》对粤港澳紧密合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

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、广东和港澳经济发展面临
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，国务院出台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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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规划纲要》，将粤港澳紧密合作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。《纲
要》对广东与港澳的紧密合作作了多处重点阐述，充分体现
了中央对粤港澳合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： 

——《纲要》提出“五个着力”，其中第五个“着力”便是“着
力加强与港澳合作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，率先建立更加开放
的经济体系。”并重点指出“要把解决当前问题与谋划长远发
展结合起来，保持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，为保
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有力支撑。” 

——《纲要》提出“五个战略定位”，其中有两个战略定位
涉及粤港澳合作：一是“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”。《纲要》
提出，坚持“一国两制”方针，推进与港澳紧密合作、融合发
展，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。创
新国际区域合作机制，全面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，完善内外
联动、互利共赢、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。二是“世界先
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”。《纲要》提出，发展与香港国
际金融中心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，建设与港澳地区错位
发展的国际航运、物流、贸易、会展、旅游和创新中心。 

——《纲要》在“发展目标”方面提出，到 2012 年，粤港
澳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。到 2020 年，形成粤港澳三地分工
合作、优势互补、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。 

与此同时，《纲要》用了更大的篇幅，从推重大基础设
施对接、加强产业合作、共建优质生活圈、创新合作方式等
四个方面，对深化粤港澳合作作出部署、提出要求，明确目
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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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《纲要》需要重点推进的工作 

下一步，我们要围绕实施好《纲要》、用足用好《纲要》
赋予的政策措施作文章，从而创新粤港澳合作方式、拓展合
作领域，实现新发展、新跨越。初步考虑，我们将着重推进
以下一些工作： 

一是根据《纲要》要求，编制粤港澳合作专项规划。目
前，我们已经与港、澳特区政府一道，成立了粤港澳推进《纲
要》实施联络协调小组；接下来，我们还将加强与香港、澳
门特区政府的联系协调，共同编制有关区域合作的专项规
划，从而落实《纲要》提出的策略、目标。 

二是大力推进广东与港澳服务业的紧密合作。我们将推
动广东与港澳现代服务业的深度合作，与港澳一道，联手承
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，发展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相配套的现
代服务业体系，率先建成我国服务业开放的先行区。广东将
在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东莞等 5 个市，选择一些重点
服务业领域进行先行先试政策落实的试点。继续及早研究服
务业对香港、澳门扩大开放在广东先行先试的新政策，并与
港、澳特区政府一道，共同向中央争取。 

三是支持在粤的港澳资企业增强应对困难的能力。大力
支持港澳资企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，加强政府、行业协会等
层面的合作，密切关注企业经营情况，及时研究制定政策措
施，共同支持港澳资企业渡过经济困难。 

四是加快跨界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。加快推进港珠
澳大桥、广深港客运专线、深港东部过境高速公路、与香港

 4



西部通道相衔接的高速公路等项目。加强珠三角城际轨道交
通与港澳的衔接，推动深港机场快线、珠澳轨道交通等跨界
项目建设，发展跨界公共交通服务，联手构建港澳及环珠三
角地区紧密相连的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，打造大珠三角
一小时生活圈。 

五是推进粤港澳金融合作与创新。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
心地位，建立区域金融合作与协调机制，打造金融中心集群
区域。加强粤港澳结算合作，积极推进广东与港澳地区贸易
项下使用人民币计价、结算试点。开展金融从业人员培训、
资格考试及资格互认等合作。积极向中央争取支持对港澳金
融开放政策在广东先行先试。 

六是加强环保合作，共建绿色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。广
东将与港澳一道，共同做好区域合作环保专项规划，争取将
“绿色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”合作项目纳入国家“十二五”规划。
建立健全粤港澳区域污染联防联治机制，建立大珠三角地区
各城市生态环境保育平衡机制，联合改善区域空气质量、污
水及垃圾处理、电厂烟气脱硫等。 

七是创新合作方式。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下，推动扩
大合作事宜的自主协商范围，建立更紧密、多层面、更具协
调力的合作机制。继续办好粤港、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及有关
工作会议，健全工作督导、情况通报和策略研究等工作制度，
增强推动合作的实际效用。另一方面，要坚持市场为主、政
府引导的原则，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。 

各位朋友，《纲要》的出台，是中央高度重视和大力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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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的结果，也是粤港澳共同努力的成果，体现了国家对粤港
澳地区协同发展的总体考虑，反映了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共同
诉求。我们将竭尽全力凝聚全社会共识，共同推进《纲要》
的全面实施。 

谢谢大家。 


